
  
 

 

 

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转发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

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评选推荐国家知识产权战略

实施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》（桂知规字〔2018〕20 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高校按照《通知》要求

做好本校组织推荐工作，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前将推荐所需材料

报送自治区教育厅科信处，过时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我厅将择优

推荐候选集体和候选人。 

未尽事宜请与我厅科信处联系，联系人及电话：岳增光， 

0771—5815223。地址：南宁市竹溪大道 69 号 2503 室，邮政编

码：530021。 

 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转发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 

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评选推荐国家知识    

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30 日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